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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
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829）

SHENGUAN HOLDINGS (GROUP) LIMITED
神冠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有關新聞報導之澄清公佈

及

股價及成交量異常波動

本公佈乃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要求及根據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10(1)條而作出。神冠控股（集團）有
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已注意到本公司股份之股價及成交量近期
上升。

董事會亦注意到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日刊發之一篇新聞報導（「該報導」），其
中載有本集團之若干資料及報導董事會主席周亞仙女士（「周女士」）於新聞發
佈會上作出之若干陳述。該報導提及（其中包括）本集團於新加坡之新生產基地
（「新加坡生產基地」）將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開始投入製造膠原面膜、精華液及
食品。其亦提及本集團正考慮利用新加坡生產基地打入香港市場及產品價格
將會相對高於中國製造之產品。

董事會重申該報導所載新加坡生產基地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開始投產之時間
僅為估計時間，須受限於包括（其中包括）廠房設計及裝修計劃、購買設備及機
器進度、相關政府部門授出批准及許可證等若干因素。因此，新加坡生產基地
開始投產之時間及其他相關事項尚未落實，並須受可能超出本集團控制範圍
之因素所規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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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作出於有關情況下有關本公司之合理查詢後，董事會確認，除該報導及本公
佈所披露者外，其並不知悉任何導致該等價格變動之原因，或任何必須公佈以
避免本公司證券出現虛假市場情況之資料或任何須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予以披露之內幕消息。

本公佈乃承董事會命而作出。董事會願就本公佈之準確性共同及個別承擔責
任。

承董事會命
神冠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周亞仙

香港，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周亞仙女士、施貴成先生、茹希全先生及莫運喜先
生；非執行董事為拿督斯里劉子強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徐容國先生、
孟勤國先生及楊小虎先生。


